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房建市政工程工地扬尘治理检查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扬尘污染治理检查工作，明确扬尘污染治理评价标准，提升工地扬尘治理水平，促进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山西省城市扬尘治理攻坚行动计划》等法规政策，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园林工程等房建市政工程的扬尘治理检查和治理成效评价工作应遵循本办法。

第三条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督促指导全省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治理工作，并开展督导检查。

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包括住建局、城管局、园林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和同级政府任务分工对各自管辖的房建市政类工程扬尘治理工作负有监管职责。

第四条  全省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联合同级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属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同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沟通联动、信息互通，随时跟进生态环境部门监控点、走航车PM10监测指标，采取“双随机”、“四不两直”、明察暗访、突查夜查等方式开展检查。

第五条  全省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应在房建市政工程开复工、重污染天气等重要时段，项目进行土方开挖、管网、绿化等易扬尘工序开展检查。并结合环保部门数据指标对PM10超标的重点区域开展督导检查。

第六条  全省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治理开复工前，主管部门应当对扬尘治理措施进行检查。在具备以下控制项条件的情况下方可开复工：

（一）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分包合同中必须明确各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

（二）建设单位须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支付扬尘治理费用；

（三）施工现场周边必须按规定设置围挡，安装车辆冲洗设备、扬尘监测系统，配备喷淋、雾炮等降尘设备；

（四）施工现场内部主要道路路面必须采取硬化或铺装钢板、橡胶垫等措施；

（五）在城市建成区内，必须采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无法避免的，经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控制项不具备的不得开复工。属地主管部门应当督促项目整改达标，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复工。

第七条  房建市政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属地住建主管部门必须对工程扬尘治理情况进行评价，评价时须至少两名执法人员同时在场，项目扬尘治理责任人签字确认。

属地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中，对本级监管的全部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治理成效，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一次评价。

第八条  属地主管部门对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治理成效的评价，主要对项目的扬尘污染防治责任落实、围挡设置、场地硬化苫盖、车辆冲洗、物料堆放、场内车辆运输、重污染天气响应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填写《房屋建筑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评分表》（见附件）。评价过程中要同步对第六条所列控制项进行复查。

第九条  对于评分在90分以上的可减少监督检查频次；60分-80分的，督促全面整改到位，并增加监督检查频次，防止扬尘污染问题反弹；评分低于60分的，依法停工整改，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不满足控制项条件的，按照评分低于60分的情形处置。

第十条  全省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应严格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对扬尘治理不达标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记入不良信用信息。

对半年内有2次以上评分低于60分的房建市政工程，约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对问题项目进行整改。
第十一条  全省各级主管部门应在每轮次、周期检查后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对工作责任落实较差的下级主管部门和扬尘治理较差的项目责任主体点名批评或约谈。

第十二条  全省各级主管部门建立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治理工作通报提醒机制，对扬尘治理监管工作落实较差的下一级主管部门，至少每半年向属地党委、政府通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及问责建议。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附件：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评分表

附件
房建市政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评分表

	项目名称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评价人
	
	评价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是
	否

	控制项
	1
	施工总承包合同和分包合同中必须明确各方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责任。
	
	

	
	2
	建设单位须在开工前一次性足额支付扬尘治理费用。
	
	

	
	3
	施工现场周边必须设置围挡，安装车辆冲洗设备、扬尘监测系统，配备喷淋、雾炮等降尘设备。
	
	

	
	4
	施工现场内部主要道路路面必须采取硬化或铺装钢板、橡胶垫等措施。
	
	

	
	5
	在城市建成区内，必须采用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无法避免的，必须经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应得分数
	扣减分数
	实得分数

	评分项
	1
	扬尘污染防治责任
	1.未建立完善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台账及档案资料，每项扣2分。

2.未在出入口醒目位置设置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公示牌，扣4分;公示牌内信息填写不完整，扣2分。

3.施工单位未编制专项方案或未在施工组织设计中专项策划，扣4分，未按规定审批的，扣2分。
	10
	
	

	
	2
	围挡设置
	1.施工现场周围设置的围档高度不符合要求，扣5分。

2.施工现场围档未连续设置，或底部未封闭严密，每处扣2分。
	10
	
	

	
	3
	场地硬化苫盖
	施工区与办公区、生活区未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扣3分。

2.施工场区内裸露场地、基坑边坡裸露土体、空置或已完成的场地、临时堆放土方、未栽植树穴等部位未采取覆盖防尘措施，大面积未覆盖扣10分，覆盖不严密扣5分。
	15
	
	

	
	4
	车辆冲洗
	1.冲洗设备设置及用水处置不符合要求的，扣5分。

2.出场车辆未按要求冲洗并填写登记台账，扣2分。
	10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扣分标准
	应得分数
	扣减分数
	实得分数

	评分项
	5
	物料堆放
	1.施工现场易起尘材料、细颗粒建筑材料堆放、装卸、倒运未采取抑尘防尘措施，未封闭存放或严密遮盖，每处扣2分。

2.因工艺需要晾晒土方时，未采取措施防止表面过度干燥造成起尘，晾晒完毕后未及时覆盖，扣5分。
	10
	
	

	
	6
	场内车辆运输
	1.运输单位资质、手续、证件不符合要求，扣5分。

2.运输委托合同中未明确运输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扣5分。

3.施工现场倒运未采取防尘降尘措施或未采用密闭化车辆，每处扣2分。
	10
	
	

	
	7
	施工作业
	1.易起尘起烟、产生粉尘的施工作业或加工作业，未采取湿法作业措施、降尘抑尘措施的，每处扣5分。

2.钻孔灌注桩、地下连续墙、盾构施工等作业过程中，泥浆拌制、处置、外运不符合要求，每处扣2分。

3.脚手架底部未采取硬质材料封闭，或未及时清理封板、密目式安全网等部位垃圾，扣2分。

4.施工作业中未及时清理余料、废料、垃圾等，每处扣2分。
	15
	
	

	
	8
	重污染天气响应
	未按照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响应对应的管控措施，组织超出管控要求外的生产活动，扣10分。
	10
	
	

	
	9
	其他
	未落实属地主管部门扬尘污染治理相关规定，每项扣1分。
	10
	
	

	评价等级
	
	合计得分
	
	
	


注：1.控制项措施到位，全部符合考评指标要求，进入评分流程；措施不到位，不得进入评分流程，按照评分低于60分的情形处置。

2.各检查项目累计扣减分数超过该项应得分数时，该检查项目实得分数计0分。


